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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館（以下簡稱本館）為服務本校畢業校友，特

依本館借閱管理準則第三條訂定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校友借閱圖書管理規範（以下簡

稱本規範）。 

二、凡本校畢業之校友，可憑本校校友證入館閱覽。 

三、借閱圖書者另繳交保證金新台幣 2,000 元整，保證金得於校友還清借書且不再借書時

申請退還。 

四、借書冊數為每人 15 冊，借期 4 週，借閱期間，圖書若無他人預約，原借書人可在期

滿前辦理續借 1 次，續借期 4 週。 

五、逾期圖書資料每日每件罰款新台幣 5 元，逾期日數扣除閉館日。 

六、借閱圖書如有遺失破損等，依本館借閱管理準則第十九條辦理賠償事宜。 

七、校友證請妥為保管，不得轉借他人使用，如將個人證件借與他人使用者，禁止入館 2

個月。 

八、本規範未訂之相關規定，均依照本館借閱管理準則辦理。 

九、本規範經圖書與資訊處圖書館委員會討論，並提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